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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 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

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

带责任。  

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

2007年10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由10名董事参与表决，实际10名

董事参与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李

建伟女士主持。 

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会议作出如下决议： 

会议以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

3000万元参与筹建设立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会议决定：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作为发起人，参与筹建设立紫金财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金财险”，原暂定名为“金石财产保险有限公

司”），占其注册资本17亿元的1.76%。详情请见同日刊登于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.sse.com.cn的《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筹建紫

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》。 

由于紫金财险的筹建、设立及本公司作为发起人参与筹建紫金财险等相关

事项均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或核准，客观上存在不被批准或核准

的可能性。如果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审查后，未批准紫金财险

筹建、设立或未核准本公司参股紫金财险的股东资格，本公司关于参与筹建设

立紫金财险的相关董事会决议自动失效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10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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